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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文件 
 

 

认可委（秘） (2008)112 号 

 

 

关于对 CNAS 认可的地震受灾实验室和检查机构 

恢复评审有关事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实验室和检查机构： 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、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认监委的有关

要求，有力、有序、有效地做好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，经

研究决定： 

1.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对地震受灾实验室和检查机构恢复

进行 CNAS评审活动； 

2.请灾区实验室和检查机构向 CNAS 秘书处提交有关灾害影

响的书面报告； 

3.前期因灾未能正常进行监督评审、复评审的实验室和检查

机构，应于 2008年 12月 31日前完成相关评审工作； 

4.获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查机构，因灾影响到相关检测/

校准、检查能力保持的，CNAS在核实情况后重新界定其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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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二○○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恢复Δ   评审  通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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